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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第一节 量刑 第六十一条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二条 犯罪分子具

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

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第六十三条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

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犯罪分子虽然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第

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

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

，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二节 累犯 第六十

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

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前款规

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 第六十六条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

处。 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

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



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第

六十八条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

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第四节 数罪并罚 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

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

、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

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

能超过二十年。 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

行。 第七十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

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

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

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

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第七十一条 判决宣

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

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

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 第五节 缓刑 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

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被宣告缓刑

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

三条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

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

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

日起计算。 第七十四条 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第七十五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

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 第七十六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

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

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第七十七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

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

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

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

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

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

，执行原判刑罚。 第六节 减刑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

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

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

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

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

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

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

）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

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

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第七十九条 对于

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



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

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第

八十条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

算。 第七节 假释 第八十一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

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

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

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

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

得假释。 第八十二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

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第八十三条 

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

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 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

算。 第八十四条 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监督

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监督机关关于

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

经监督机关批准。 第八十五条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

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并公开予以宣告。 第八十六条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

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

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

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

，依照本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被假释的犯罪分



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

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

刑罚。 第八节 时效 第八十七条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

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八十八条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

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

诉期限的限制。 第八十九条 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

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

起计算。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九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

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施行。 第九十一条 本法所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

产： （一）国有财产； （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

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

产。 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

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第九十二

条 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



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

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

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

财产。 第九十三条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

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

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 第九十四条 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

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第九十五条 本法所称重伤，是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 （一）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

貌的； （二）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 （

三）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 第九十六条 本法所称

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

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第九十七条 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

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

罪分子。 第九十八条 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

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

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第九十九条 本法所称以上

、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第一百条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

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第一百零一条 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

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

编 分则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百零二条 勾结外国，危

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

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零三条 组织、策

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

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煽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 第一百零四条 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

乱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 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五条 组织、策划、

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

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

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以造谣、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

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六

条 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各该条的

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七条 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

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八条 投敌叛变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

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一百零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

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一十条 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危害国

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二）为敌人指示轰击

目标的。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

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一十二条 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

备、军用物资资敌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三

条 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外，对国家和

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犯本

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